


基础设施工程5个工作日， 复审时限2个工作日。(2)工程勘察

文件， 甲级项目4个工作日， 乙级及以下项目3个工作日， 复审

时限2个工作日。 以上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。

联系人：李雅芳， 电话： 23883101 。

2. 全县财政性投资项目须委托该公司进行施工图审查，审查

费用由县财政承担。

3. 鼓励社会投资项目委托该公司进行施工图审查，审查费用

由各建设单位和该公司自行结算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永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8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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